
◎擬訂學生參與學習扶助之鼓勵措施： 

 

一、提供入班誘因：已於寒暑假、學期中參加學習扶助課輔班之個案學生，若有「國、英、數」 

    3科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可免補考。【因參與學習扶助之學生已有後測成績，視同已完成補考    

    措施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成長、篩選測驗給予充足的時間(100分鐘)、好的硬體設備(如電腦、耳機設備)，並引導學 

    生專心作答，避免猜題 

 

 

 



 

2025 年 5 月份  篩選測驗時間 

以上「非屬施測時該堂課之任課教師」 

※注意事項：煩請監考老師們協助，感謝您! 

1.在學生施測結束後，將學生不及格科目於施測名單的考試科目上用紅筆圈起來註記。 

2.如果同學提早交卷，請註記離開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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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校長不定時到各班鼓勵學生用心學習，並額外提供獎品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四、調查表清楚宣傳學習扶助的特色與機制，調查表如下圖 

 

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113學年度上學期學習扶助課輔班開課調查表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： 

近年來，教育部極力推動「學習扶助」方案，幫助課業表現有落差的學生以獲得

更多的照顧與學習機會。學校亦十分希望能夠幫助這群孩子們，讓他們能在學習扶助

方案的幫助下，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和讀書方法，努力認真，使得學習更進步。因此，

我們預定於113年9月9日起，實施學期中課業輔導，相關事項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編班：6-12 人小班制學習扶助。 

二、實施時間： 

(1) 實施期間：112學年度第1學期。 

113.9/9~ 114.1/10，下午16:15－17:00(第八節) 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(1) 主要針對『英文科』、『數學科』、『國文科』， 

分科報名進行學習扶助，各科每週選一天第8節課將學生自原班級 

做抽離式加強教學。 

(2) 教師依學生程度選擇適宜教材內容，對學科基本觀念做補強。 

(3) 學生在校活動遵照學校規定運作，並由任課老師加強生活教育。 

(4) 請家長注意學生下課放學時間(17點放學)，確保學生安全。 

(5) 本活動由教育部補助經費，學生完全免收費。若原已繳交學期中的第8節課

輔費用，經計算實際上課數後，未上課的節數將不予收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   敬啟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臺南市海佃國民中學113學年度上學期學習扶助課輔班入班家長同意書 

□  同意讓敝子弟參加 。□英文科   □數學科   □國文科 

  □ 不同意讓敝子弟參加。（以下原因請務必勾選一項，以利學校輔導追蹤） 

     無法參加原因：□己報名參加第八節課後輔導  □參加校外補習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（請說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學生姓名：____年____班____________ 

  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 

※無論是否參加，請學生務必於 9/4（三）中午前將同意書回條交回給班級導師! 


